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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述
根据《关于办理残疾人意外伤害保险有关事项的通知》徐残发〔2016〕83号、《关于在全省开展残疾人综合商业保险工作的通知》苏残发〔2019〕21号文件精神。对邳州市凡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人员购买残疾人因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新的残疾或等级加重或残疾人在承保期间内初次确诊身患符合30种重大疾病+3种轻度疾病（无等待期）保险。
二、采购预算178.92万元
总预算178.92万元。本项目不接受超过178.92万元人民币（采购项目预算金额）的投标报价。
说明：邳州市户籍且持有有效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人员，预计参保人数42600人，具体人数按实际参保人数为准，无年龄限制，保单生效前7天凡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人员，每人每年保费为42元。预算不超过178.92万元。
三、保障对象
在邳州市保单生效前7天凡持有有效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邳州市户籍人员，预计参保人数在42600人，具体人数以实际参保人数为准，无年龄限制，每人每年保费为42元。预算不超过178.92万元。
四、保障内容
1、保障对象
在邳州市保单生效前7天凡持有有效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邳州市户籍人员，预计参保人数在42600人，具体人数以实际参保人数为准，无年龄限制。
2、保险年度
本项目保险期限1年。
3、保费
保费为42元/人/年。
4、承保方式：共保。
如通过资格审查和符合性审查的投标人为4家，按照评标报告确定的中标候选人名单的顺序确定2家中标供应商，按照以下比例共保。
第一名中标供应商（首席承保人）占保费比例 65% ； 
第二名中标供应商（共保人）占保费比例  35% ；
如通过资格审查和符合性审查的投标人为5家及以上时，按照评标报告确定的中标候选人名单的顺序确定3家中标供应商，按照以下比例共保。
第一名中标供应商（首席承保人）占保费比例  50% ； 
第二名中标供应商（共保人）占保费比例  30% ；
第三名中标供应商（共保人）占保费比例  20% 。
五、采购需求
1、残疾人因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新的残疾或等级加重或残疾人在承保期间内初次确诊身患符合30种重大疾病+3种轻度疾病（无等待期），承保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承担保险责任，每人每年保费为42元。
2、30种重大疾病包括：1、恶性肿瘤——重度2、较重急性心肌梗死3、严重脑中风后遗症4、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5、冠状动脉搭桥术（或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6、严重慢性肾衰竭7、多个肢体缺失8、急性重症肝炎或亚急性重症肝炎9、严重非恶性颅内肿瘤10、严重慢性肝衰竭11、严重脑炎后遗症或严重脑膜炎后遗症12、深度昏迷13、双耳失聪14、双目失明15、瘫痪16、心脏瓣膜手术17、严重阿尔茨海默病18、严重脑损伤19、严重原发性帕金森病20、严重Ⅲ度烧伤21、严重特发性肺动脉高压22、严重运动神经元病23、语言能力丧失24、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25、主动脉手术26、严重慢性呼吸衰竭27、严重克罗恩病28、严重溃疡性结肠炎29、严重原发性心肌病30、严重多发性硬化症。
3种轻度疾病包括：1、恶性肿瘤——轻度2、较轻急性心肌梗死3、轻度脑中风后遗症。具体详见附件参考条款。
六、项目要求
1、共保人的分项价格表以首席承保人为准，采取统一保单、统一条款、统一费率、统一保险金额、统一理赔标准
保单及合同生效日期如下：
自2026年2月1日至2027年1月31日止
2、共保人需自2026年2月1日起按照中标承保方案，逐月为新增残疾人购买保险，新增残疾人员保费为42（元/人）/12*截止2027年1月31日止承保的月数。
3、成交承保的保险人在采购方的统一领导下，对接各镇（区、街道）为参加本保险的被保险人提供全面、便捷、高效的保险服务。协助做好政策宣传、解释等工作。
4、残疾人参加意外伤害保险后，出险后要及时报案，各级残联组织要积极协助或帮助向保险公司报案，切实维护好残疾人的合法权益。承保公司经办部门确认后，由承保公司在承诺的时限内向被保险人足额支付赔款。
5、投标文件中所用各主条款需充分响应本磋商文件附件中所附要求，若有差异，需要在差异表中体现，并在投标前自行履行条款报备手续，否则将严重影响标书的实质性响应程度。
6、本次邳州市残疾人专属团体综合保险招标方案赔偿限额采用定额确定的形式：以第一名中标公司的方案为准。
7、保险保障服务方案，内容至少包括:（1）服务理念；（2）服务项目；（3）保障服务流程图。
8、投标人根据自身条件按照投标文件格式的相关附件要求详细提供有关资料，未按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所造成的后果自负。
9、投标人对所有投保残疾人关于本保险项目保险保障、索赔流程、理赔资料等有关事项的充分告知工作的承诺以及具体实施举措。
10、投标人应对有关出险报案、理赔时间、处理办法及措施上有明确的承诺，如有意外伤亡事件，理赔材料提供死亡证明；火化证明或户口注销证明。
11、投标人的承诺不得有违反保险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内容，否则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12、成交人必须在签订合同前在邳州建立专门的服务机构，指定专人负责，确定地点，形成完善的规章制度和服务体系，以便为服务对象办理承保、理赔、保费结算、投保信息汇总等业务。
13、成交人负责确定投保、送交保单、保费缴纳、材料交接、赔款划付等有关工作的具体操作程序和步骤，以利于做好邳州市残疾人专属团体综合保险的服务工作。
14、成交人应根据保险政策及其承诺，配合采购方制定相关残疾人专属团体综合保险宣传彩页或残疾人服务卡或其他宣传方式，发放到残疾人手中，使残疾人知晓率达到100%。同时，在保险责任期限内，每月10日前向采购方提供统计资料，包括理赔情况等，并将数据统计报告提交于采购方。
15、成交人的理赔服务应主动、及时、准确，有明确的理赔服务流程，按照统一的赔偿标准计算金额，提供良好的出险报案、理赔服务。


